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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產市場：一場有組織特徵的社會決策過程

──兼與孫立平先生商榷

⊙ 王雅瑋

 

房地產市場風起雲湧，顯然已非暗渡陳倉之勢。系列的事件在連綿發生著，面對事件的序

列，各種聲音各色話語四面八方淹圍過來，搶奪著國家、市場、媒體的核心注意力。經濟學

對此似乎有些疲勞，不妨換個工具──用社會學，看看到底發生了甚麼。

對一個工具言，自由於其作用的客體，除了本身的精巧外，切分的角度和可能性更決定於執

具人的功力。對於這樣一個充滿想像力的方法論，再施力於如此一個充滿空間的事件，能感

覺得到如果可能而游刃於其間的淋漓。但本文尚無法享受於此種快感，只能算一個出發，從

某個興奮點探將下去。若要系統的把事情邏輯、動力機制、實踐結構、延展發生等解釋清

楚，需要更多的激發。

在房地產的實踐和發生中，參與此一過程的社會主體的實際理性在甚麼情況下，接近或是偏

離新經典經濟學假設的「經濟人」理性？這是一個有趣的問題，感到了社會學以方法論的姿

態，把以「帝國」自詡的學科的最最起點假設，當作手中討論工具的可能性。不是欣喜於學

科之間的品評，而是看到此一分析的對解讀社會事實的的空間。

一 有組織特徵的社會決策過程

提到組織，不免涉及組織的邊界，這也是區別一般意義言的實體「組織」的可能性所在，本

文不欲在拘泥於組織邊界過多討論。組織的邊界，用費爾德伯格在《局部秩序》中的觀點就

是它的「無界性」，也即超越形式組織的界限。在這裏，更是將組織借用為一個方法論的平

台，將客體安放其上，使之成為一個合適的刀板。至於在法國組織決策這一學脈上的銜接和

推進，需要更多的細緻和整合，相信發生在中國轉型期的各種變革會為其提供很多發揮想像

力的素材。

有組織特徵的社會過程，無疑會涉及以下幾個概念：社會主體、行動決策，而且是集體決

策、組織的行動體系。決策，社會群體作為行動者的決策，就必然意味著行動者在自由餘地

裏、在實際的行動體系中（也即決策分析所研究的組織裏）的集體選擇。實際的行動體系是

一種基於權力關係經驗之上的具體現象，是一個自身處於連續變化中的整體；這個整體的調

整不是通過形式組織的程式，而是一種關係，這種關係是在那些試圖使處於變化中的整體不

斷再構造的行動者之間建立的。具體看來，是要有這樣幾個層面：在甚麼情勢裏這些參與的

社會主體成為行動者？在行動者的行為和他們身涉的遊戲中決策是如何做出的？



再把視線收到目前的中國房地產上，不妨就以風頭浪尖的上海為例，在參與的主體上，我們

可以輕而易舉的看到房地產商，看到中央，看到地方政府，看到銀行，看到媒體，看到學

者，看到自住房需求的市民，看到各式的投資投機者，看到國內外的熱錢的搶灘（尤其上

海）；同時也可以看到權力力量持有的另一邊，城市拆遷居民和被徵用土地的農民，雖然更

多的時候，他們沒有遊戲的唱詞，即使有也只是不入結構的旁白。

二 就地方政府的「決策行動」及其博弈地位試與孫立平先生商榷

看到此些利益主體在行動，並不是一家之言。孫立平先生根據房地產市場的演化，以「房地

產博弈」為題，就博弈背景、博弈主體、博弈手段作了系列討論。孫先生將幾個主體剝離，

把高倍的聚光燈打在了舞台上的表演者，行頭、做功、唱詞似乎一一不拉。只是聚光燈的有

效範圍畢竟有限，我們得用一些安排把投影的範圍擴大，把實際存有的偏差儘量還原。而

「失之毫釐謬以千里」的古話，也會給些啟示。

市場是買賣人來來往往，交易的貨南北西東。但我們的房地產市場，居民由於面臨戶口問題

以及因此而導致的住房貸款問題、社會保障問題、下一代教育問題，實際上不是自主流動的

商客。再來看房地產獨特的特性：不動產，其中的土地要素在體制內屬一級市場，由政府壟

斷；同時二級市場交易又禁止，而且賣的房子立在地上又不可能乾坤大挪移。嚴格說來，這

是個區域性很強的市場，一個割裂的市場，一個要素缺乏流動性的市場。在這樣的市場上，

作為市場主體的開發商如何可能成為真正主角？不過應該肯定的是，作為一個利益集團已經

正在發育。

實踐中各方演繹的推拉之舉，其實更有著行動者的特徵。孫先生將地方政府只是作為開發商

的聯盟，將開發商放在了一個與中央博弈的主角上，而實際的情況呢？只能說是此一聚光燈

打不到的地方埋藏著更有決策能力和餘地空間的行動者。

地方政府是一個更真實的利益主體，發育的更加成熟，甚至是借殼發育。中央政府七部聯合

的「房地產新政」與中城聯盟為代表的開發商的博弈，背後主要的行動者其實是地方政府。

舞台上的中央與開發商之間推拉，背後是地方政府在開發商與中央之間獲得的微妙自由餘

地。為甚麼如此言，不妨細觀之。

一級市場的土地在地方政府的轄區內，一定區域內房地產市場的興衰沉浮主要取決於地方政

府的土地供應政策和土地定價政策。甚至某種意義上講，土地是地方政府手裏的重要砝碼，

也是很多地方專員對自己政績進行作為的重要途徑之一，不能否認的也是很多地方官員尋租

的管道。

房地產市場基於其特殊的屬性──區域性的不完全市場。再來觀地方政府的作為，就有脈可

尋，從最初的放開、招商到控制土地、土地尋租的批發等等。比如上海市政府房改之初，拿

著橄欖枝投向的是香港最鼎盛時期的李嘉誠等香港地產大鱷。房地產商與宏觀調控引起的經

濟風險的博弈，不如說是地方借房地產商與中央的博弈。地方政府在應當的角色──政府之

外，儼然成為了這場社會過程的行動者。

中央在不斷實施各種政策的同時，我們看到地方政府用手中的各種棋子與中央做著拆招遊

戲。他的自由餘地，恰恰在於其可借用的聯盟手中，比如開發商，比如媒體。背後真正在較

力的還是地方與中央。與其像孫先生所說各利益主體間的博弈，其實際就是地方政府與中央



之間的遊戲博弈。

為了解釋這一點，我們得解釋關係的格局，各種力量的格局下，就是在力量的對抗或接近以

及外形的對立和相似基礎上確立下來的。然而，複雜性並不僅僅存在於參與該領域的組織數

目上。可以看到此次中央是聯合7部門的「房產新政」，而行政體系向來不但有中央和地方，

還有不同的政府部門的利益區別，而且每個領域和次領域本身都充滿著各式的衝突和鬥爭，

以及改變現存的力量對比關係。那為甚麼這次房產新政的出台會如此步調一致？實在是中央

各部門對這一事件另一方的整合程度解讀的一個反射。正如拉法耶所言，「每個次領域根據

其自身的邏輯轉譯了構成上一層空間的對立關係：甚至每個組織都像一個領域那樣運行並且

貫穿了競爭和鬥爭。」地方政府借用了開發商的「眾矢之的」、借用了民眾的「憂心仲

仲」、借用了銀行表現的「內憂外患」，借用了各式媒體看似的「伸張正義」，也借用了學

者的「義正言辭」。在「為大眾說話」自己的公共利益身份，與地方謀發展自己的地方國家

身份，與為政績設想自己的科層官員身份之間謹慎的拿捏分寸。

作為不顯身的利益主體，其實對房地產市場參與最深，對利益格局看得最透。但是我們大家

看到的是開發商與中央的博弈，看到的開發商與地方政府的聯盟，看到的是媒體和學者的搖

旗吶喊，唯把這種「偽沉默」忽略了，或是給予了與其力量極不對稱的關注。極少聽到地方

政府對轄內房地產市場經常性的發表評論，準確地說，又有哪個地方政府會明確表示看空本

地房地產市場？聲音沉默，而行動則是與開發商拉扯或共謀。

三 地方政府行動的自由餘地

基於房地產市場對地方政府的意義，地方政府對房地產市場的調控手段相當成熟。政府要拉

升房價，首先會減少供地數量，定價政策上，價高者得，輔之以公用設施規劃引導，土地價

格上升必定會傳導到房價上去。政府要打壓房價，可以大幅度增加土地供應，定價政策上可

能是價低者得，在供應的土地周邊建設大量廉價的經濟適用房，不愁房價下不來。

如果僅僅是為了調控市場價格，引導消費心理，還有偷樑換柱的一招：需要房價下跌的階

段，增加郊區地塊的供應比重，成交價格必定下降；需要房價上升的階段，增加中心城區地

塊的供應比重，成交價格必定上升。問題是這種漲跌沒有任何意義，前後就沒有可比性。媒

體一度報導杭州的房地產市場平均成交價每平方米暴跌一千元，趕過去一看，價格是跌了，

不過去年賣的是城區的房子多，今年賣的是郊外的房子多。這種價格趨勢簡直是周星馳式的

無厘頭搞笑。

地方政府是轄內房地產市場走勢的最大主導因素，但是地方政府對土地收益的高度依賴決定

了他們不會容忍房價的大幅度下跌。當然，在中央的緊箍咒下面，地方大員不可能置烏紗帽

於不顧，這就決定了前期的高熱地區的局部降溫，前期不熱的地方可能的加熱。中央感到了

可能的資訊，才有了近期的新華社發文，要加強地方的貫徹中央精神的調控力度。

這也可以解釋為甚麼最近新政放出不長時間，地方市場立馬就出現「大降」，然後輿論又開

始有「不能再如此的政策下去」「要收」等等的吶喊。市場對宏觀政策的反應是有一個自然

週期的，如此的戲劇化，不能不讓人感到其中某種力量的意圖。

四 聯盟派「利益群體」及其力量結構──再與孫先生商榷



我們看到的開發商強勢入局，分量地說話和分量地行動，事實真是如此嗎？其實我們對他們

的預設只是一種基於資本的固化視野，在中國改革變遷的社會背景下，開發商有著自己的行

動，不管是有奈還是無奈。借用一個網路的說法是「他們有暴利神話，無暴利事實」，是緊

跟地方政府的一個群體，或者就是地方政府藉以實現自己行動的資源。開發商確實是有別於

地方政府並且正積極發育的一個利益群體，但是應該說他沒有長大到與地方政府平級論道。

對房地產市場價格走勢有良好期盼，但沒有主導能力。房地產開發商也只能賺取自己的行業

平均利潤，產品價格的走勢嚴重依賴於上游土地供給的價格走勢和地方政府基於各種考慮的

決策行動。

除了開發商，再將視線移動另一個利益主體──銀行。看看銀行是否也是一個獨立的利益主

體？顯然的是，地方的金融結構使得銀行歸地方政府。不過，銀行對房地產價格的影響基本

上是中性的。因為銀行對開發商的貸款緊縮減少了房地產市場的供應量，而對按揭貸款用戶

的緊縮減少了房地產市場的需求量。由於房地產市場價格的大漲和大跌都不符合銀行業的利

益，所以央行、銀監會和各銀行都會在供給和需求兩方玩平衡，不會偏向某一方。所以在這

一個部門的中央與地方的垂直關係上在這一事件裏有其特殊性。

分析到此，似乎可以排除兩種預期：完全歸責開發商暴利、指望銀行加息調控。地方政府才

是控制區域內房地產價格漲跌的關鍵因素。除了上級指示，還有甚麼力量可以制約地方政府

呢？這種情況下，講開發商與中央的博弈，似乎只是用了聚光燈，台下的動作──確實的地

方與中央之間的往來，我們忽視了。而且在體制內，這種結構有其社會設置的源據。

五 地方與中央博弈之外

地方與中央博弈之外，雙方都漂亮得借助了舞台上各色人等，「在行動者之間存在聯盟體系

的情況下，行動者求助的可能不是組織的規則，而是其他行動者的資源。」還有一個聲勢浩

大但力量對比明顯處於下風的資源，成為這場表演中很無辜的尷尬者，即孫先生所說的──

被征地的農民和被拆遷的居民。在中國變遷背景之下，更可視為這一人群是「斷裂」於社會

的。他們的聲音如何真正的表達，他們的利益如何有保障的、合法的參與到博弈中，是我們

社會所必須的關懷。

還有一方──目前國內正處於發育期的中產或白領階層，他們的出場──在這場有組織特徵

的社會過程中的行動、群體性、利益訴求、利益表達，都呈現了與以往不同的情勢。白領自

成為民眾代言者在這場局裏成了有趣的行動者。消費需求強烈的是他們，投資需求強烈的也

是他們，房價起來後大呼民聲的還是他們。我們能夠看到這個階層在此次組織行動的社會過

程中階層整體性的一面，透過它似乎能摸到中國階層發育的一條線索：自身的一半理性和整

體的不成熟相伴。同時對價格喊停的和價格不能落的都是他們，除了自身的分化外，也是他

們作為行動者的一些明證。如此，言「本次房地產市場最受剝奪的一個群體是白領」的聲音

是否也有被行動者策略迷惑的一面？與那些真正需要獲得公共利益關懷的群體相較，政府決

策的權重應該放多少在他們身上，倒是一個值得思考的真問題。

當然應該看到，不管台上台下，不管是哪一個利益群體，內部依舊是複雜的次領域的博弈和

行動，即是暫時的團結一致，也會隨過程的進展變動。比如，內部的對立重新表現在現在正

在進行時當中的「房產新政」和開發商聯盟之間的由「妥協」到「應對」的一系列行動。我

們現在看到的是開發商之間少有的「一致」，這對於處於市場環境中作為競爭對手角色的開



發商是有些讓人無法理解，也與奧爾森解釋的「集體行動的邏輯──集團有規模之後的搭便

車等行徑」有著很大的出入。到底是在國內的體制內，市場的上的商人「搭便車」的秉性有

著消解，還是背後有一個更為明顯的機制呢？事件的進行，或許可以為我們拆分出更多的細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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